剑阁县农村供水价格改革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农村供水保障关乎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，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。随着剑阁县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，供水规模逐步扩大，特别是2024年的省委巡视、市委巡察反馈问题中，供水价格过高、价格不平衡等问题凸显，为有效规范供水价格秩序，保障农村供水的可持续性，开展农村供水价格改革势在必行。

目前，剑阁县农村供水存在水价与成本倒挂现象，导致供水单位运营困难，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和服务。同时，部分地区水费收缴率较低，用水浪费现象时有发生，不利于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。为解决这些问题，根据国家和四川省关于农村供水管理的相关政策法规，结合剑阁县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改革目标

（一） 完善农村水价体系。科学合理制定价格，按照“补偿为主、公平负担”的原则，完善农村供水水价形成机制，确保供水单位能够正常运营并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
（二）提高水费收缴率。通过加强宣传引导、优化收费方式、完善管理机制等措施，增强农村居民的缴费意识，提高水费收缴率，保障供水单位的收入稳定。

（三）促进节约用水。建立节约用水机制，引导农村居民树立节水意识合理用水，减少水资源浪费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，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。

（四）提升供水服务质量。通过价格改革，为供水单位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，使其能够维持对供水设施的维护、更新和改造投入，提升供水水质和服务水平，满足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。

二、改革内容
（一）降低和规范农村供水价格
目前，全县运行农村供水站（厂）49处，共覆盖人口41.78万人，实际水价从3元/m³至7元/m³共9种价格。为落实省委巡视、市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，参照毗邻县区农村供水价格水平，按照“整体降低、同网同价”原则确定农村供水价格。
1.降低农村居民供水价格。以3.8元/m³为基准价格，超过基准价格的区域统一下降至3.8元/m³，预计价格覆盖人口约26万、占比62%；未超过基准价格的区域不作调整，价格覆盖人口约16万、占比38%。

2.实行财政价格补贴。降低农村供水价格后，农村供水成本差口由县级财政给予适当价格补贴，维持农村供水正常运营。

3.建立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。根据《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《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意见》要求，拟定居民用水阶梯水量设置为三级，各级用水量按“满足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、体现改善和提高居民用水生活质量、满足特殊需要促进节约用水”的原则确定。即：第一级阶梯水量不超过10m³/户·月，第二阶梯水量不超过20m³/户·月、第三级阶梯水量为20m³以上/户·月。拟定各阶梯价格，根据不同阶梯保障功能，第一和第二阶梯保持适当价差，第三阶梯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、体现多消费多负担、抑制不合理消费。根据我县实际，阶梯水价按1:1.2:1.5的比例确定，未实行“一户一表”的合表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，水价标准按与第一级阶梯1:1.15的比例确定。

4.推行“两部制”水价与阶梯水价相结合。根据水利部联合多部门于2015年联合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，按照“补偿成本、公平负担”的原则，建立合理的水价制度，积极推行“基本水价+计量水价”的两部制水价，保障工程正常运行经费。省水利厅办公室2019年印发的《四川省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方案》，将全面推行按供水成本收费，鼓励执行“基本水价+计价水价”的两部制水价和阶梯式水价，根据我县实际拟定基本水量为1m³/户·月，计量水价按居民用水阶梯价格执行。
（二）建立水费收缴和价格优惠机制
     1.水费收缴。供水单位要与用户签订供用水合同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规范水费收缴行为。推广磁卡智能水表、物联网水表等先进计量设备，建立智能收费系统，实现远程抄表和网上缴费，提高收费效率和准确性。同时，加强对欠费用户的催缴力度，对长期拖欠水费的用户，按照合同约定采取相应的措施，确保水费收缴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2.水费优惠。对于农村低保户、五保户等特殊困难群体，保障其基本生活用水需求，执行基准用水价格。政府给予适当水费补贴的，具体补贴标准和发放方式由财政会同水利、民政等部门单独制定。补贴资金由财政部门统筹安排，通过民政或供水单位发放给补贴对象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2025年5月底前）

1.建立剑阁县农村供水价格改革协调机制，由发改定期召集水利、财政、人社等相关部门和乡镇政府研究会商工作情况，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。

2.由发改部门牵头开展农村供水成本监审工作，指导县水发集团收集整理供水工程的建设投资、运行维护、人员薪酬等相关财务数据，为农村供水成本提供依据。发改部门对供水单位的成本进行审核，确保成本核算的真实性、合理性和合法性。

3.由发改部门会同水利、乡镇人民政府、供水企业广泛征求社会意见，通过召开听证会、座谈会、网上公示等形式，充分听取农村居民、供水单位、乡镇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，对改革方案进行修改完善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（2025年6月底前）

1.由发改部门会同水利、水发集团等单位，根据成本核算结果和改革方案，充分吸纳征求意见，形成农村供水价格调整方案，并报县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2.县水发集团按照新的水价标准和收费方式，开展水费收缴工作。同时，加强对供水设施的维护管理，确保农村供水正常运行。

四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明确各单位的职责分工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水利部门要发挥主管作用，负责农村供水综合管理；发改部门要做好供水价格制定和监管工作；财政部门要保障企业成本差口所需资金，并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；人社部门要做好农村供水管理人员公益性岗位设置工作；审计部门要加强对供水单位水费收支情况的审计监督；各乡镇政府要积极配合做好本辖区内的宣传协调工作，及时化解矛盾纠纷，确保改革工作平稳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广泛宣传农村供水价格改革的目的、意义和政策措施，提高农村居民对水价改革的认识和理解，增强其节水意识和缴费意识，争取社会各界对改革工作的支持和配合。同时，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解答群众疑问，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。

（三）严格监督管理。加强对农村供水价格改革全过程的监督管理，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。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水价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严厉查处擅自提高水价、乱收费等价格违法行为；水利部门要加强对供水单位运营管理的监督，督促其提高服务质量和供水保障能力；财政、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水费收支和补贴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审计，确保资金安全、规范使用。

（四）完善应急预案。建立健全农村供水应急预案，针对可能出现的水源污染、供水设施故障、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，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，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及时、有效地保障农村居民的用水安全。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队伍建设，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

剑阁县农村供水站拟执行价格统计表

	类别
	第一阶梯
	第二阶梯
	第三阶梯
	合表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（元/m³）
	供水站名称

	
	基本水费（1m³）
	水量
	水价（元/m³）
	水量
	水价（元/m³）
	水量
	水价（元/m³）
	
	

	降价区域
	3.8
	2-10m³（含10m³）
	3.8
	10-20m³（含20m³）
	4.5
	20m³以上
	5.7
	4.3
	秀钟、鹤龄水厂（含白龙、羊岭、杨村、香沉、公兴等）、金仙、演圣、垂泉、木马、柏垭、风垭、龙源、柘坝、圣元、凉山、毛坝、高观、小剑、高池、碗泉、盐店、圈龙

	执行原标准区域
	3.5
	
	3.5
	
	4.2
	
	5.2
	4.0
	元山、公店、柳沟、剑门关、汉阳、上寺、迎水、唐家坪、姚家、民主

	
	3.2
	
	3.2
	
	3.8
	
	4.8
	3.6
	武连

	
	3.0
	
	3.0
	
	3.6
	
	4.5
	3.4
	王河、江口、张王、开封、长岭、东宝、马灯、碑垭、广坪、摇岭、禾丰、店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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